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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

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能股份 60064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峰 周鸣

电话 021-63900642、33570888 021-63900642、335708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8楼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5楼

电子信箱 zhengquan@shenergy.com.cn zhengquan@shenergy.com.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0,529,285,303.13 89,899,667,652.03 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989,918,683.64 30,859,430,043.43 3.6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902,283,731.25 12,765,280,972.62 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46,607,401.15 813,145,379.20 12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665,411,563.97 947,722,515.16 75.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56,131,246.15 2,987,092,620.68 22.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83 2.62 增加3.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9 0.165 129.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9 0.167 126.77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8,29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50 2,626,545,766 0 无 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54 468,343,259 0 无 0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107,976,235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59 77,887,204 0 无 0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 55,532,25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2 50,047,600 0 无 0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7 27,876,65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国有法人 0.54 26,700,0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25,998,929 0 无 0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睿

郡有孚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7,322,38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长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长电投资管理有限管责任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绿色

公司债券(专项

用于碳中和 )

(第一期)

GC申股01 185356.SH 2022-01-27 2025-01-27 12 2.65

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

第五期超短期

融资券

22 申 能 股

SCP005

012284145.IB 2022-11-30 2023-08-28 30 2.36

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度

第一期绿色中

期票据(碳中和

债)

22 申 能 股

MTN001(碳中

和债)

102280642.IB 2022-03-24 2025-03-28 9 3.00

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度

第一期绿色中

期票据 （碳中

和债）

21 申 能 股

MTN001(碳中

和债)

102101436.IB 2021-07-28 2024-07-30 10 3.09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6.46 57.5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7.07 4.28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

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642�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1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以法律规定方式通

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事项：

一、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

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三、经关联董事刘先军、刘炜、奚力强回避表决，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42�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公告编号：2023-022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以法律规定方式通

知全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

项：

一、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三、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0642�证券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3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回购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095,760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的0.3075%，涉及激励对

象289人。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909,428,286股减少至4,894,332,526股。

●本次回购价格：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2.53元/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3.32元/股，回购资金为公

司自有资金。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四十一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和

第四十二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鉴于289名激励对象中有10名激励对象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且《申能股份有限

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或“本计划”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公司拟

将28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095,760股进行回购注销（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注销” ）。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与〈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1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与〈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

3、2021年3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上海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申能股份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沪国资委分配【2021】35号）。

4、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至2021年5月11日在公司内部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2021年5月22日，公司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5、2021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十一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与〈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2021年5月29日披露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一次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1年7月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出具了《关于调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首次授予事项的核查意见》。

7、2021年7月20日，公司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的登记。

8、 公司于2022年3月18日至2022年3月28日在公司内部对拟授予的预留部分A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

2022年3月3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

查意见》。

9、2022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

留A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A股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核查意见》。

10、2022年7月6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预留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和《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

会出具了核查意见。

11、2022年7月27日，公司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12、2022年9月3日，公司发布《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41），公司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号：B884061421），并向中

登公司申请办理对臧佳明、徐华军、赵国靖3人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17,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

的限制性股票于2022年9月7日完成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912,038,316股减少至4,911,721,316股。

13、2022年12月21日，公司发布《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已回购股份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根据本激励计

划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剩余未授出的股份2,293,030股已失效。 公司于2022年12月21日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股

份2,293,030股。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911,721,316股减少至4,909,428,286股。

14、2023年8月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

本次回购注销及调整回购价格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各阶段公司均已按要求履行披露义务，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价格和资金来源

（一） 本次回购注销的情况

1、 激励对象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四章“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情况变化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 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激励对象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不得依据本激励计划向其授予新的限制

性股票， 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进行回购：（1） 激励对象因公司裁员等原因被解除劳动关系；

（2）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的；（3）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的。 ”

鉴于3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或解除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对上述3名激

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316,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2、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非个人原因）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四章“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情况变化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 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非个人原因）、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原因与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

系，且服务期间符合个人绩效考核要求的，按激励对象实际服务年限折算调整可授予权益，待达到解除限售条件时解除限售，未达

到解除限售条件的，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和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

值予以回购。 ”

鉴于4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非个人原因）与公司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 公司将根据激励计划，按上述4名激励

对象实际服务期折算首次授予权益，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59,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3、激励对象因死亡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

根据《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四章“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情况变化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 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非个人原因）、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原因与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

系，且服务期间符合个人绩效考核要求的，按激励对象实际服务年限折算调整可授予权益，待达到解除限售条件时解除限售，未达

到解除限售条件的，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和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孰低

值予以回购。 ”

鉴于2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因死亡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将根据激励计划，按上述2名激励对象实际服务期折算

首次授予权益，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合计92,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4、激励对象因退休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

根据《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十四章“公司和激励对象发生情况变化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 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退休与公司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公司应按其在首个限售期内的服务年限折算首次

授予权益，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和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

易均价）的孰低值予以回购。

鉴于1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因退休时间早于限制性股票授予时的预期而终止劳动关系， 公司将根据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

规，按其实际服务期折算首次授予权益，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51,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5、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

根据《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分年度进行业绩考核并解除

限售，以达到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条件。若某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达成，则所有激励对象当期限制

性股票不可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和回购时股票市场价格（董事会审议回购事项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孰

低值予以回购。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为：2022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8.10%，且不低于行业平均值；以2019年归母净利润为基数，

2022年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1%，且不低于行业平均值；2022年风电、光伏控股装 机容量增长较上一年度增长不低于80万

千瓦；2022年未发生人身安全相关重大及以上事故。

根据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公司2022年净资产收益率为3.53%，低于公司设置的目标值8.10%；公司2022年归母净

利润较2019年增长率为-52.7%，低于公司设置的目标值16.1%。 由于公司2022年净资产收益率和归母净利润增长率未达成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

公司将对286名激励对象（涉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284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2名）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4,477,760股（涉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4,219,370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58,390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

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前述289名激励对象（涉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287名，预留授予激励对象2名）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5,095,760股（涉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4,837,370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258,390股），占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4,909,428,286股）的比例约为0.3075%。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价格

根据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

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项，在计算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时对所适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调整

方法如下：

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调整后的P仍需大于1。

1、 本激励计划授予情况如下：

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21年7月20日，授予价格为2.89元/股。

预留授予登记完成日为2022年7月27日，授予价格为3.48元/股。

2、 两次派发现金红利情况如下：

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十二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明确公司将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00元（含税）。 2022年7月4日，公司披露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十三次（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明确公司将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1.60元（含税）。 2023年6月15日，公司披露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3、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后所适用的授予价格如下：

首次授予部分调整后所适用的授予价格：P1� =2.89�– 0.20�– 0.16� =� 2.53元/股。

预留授予部分调整后所适用的授予价格：P2� =3.48�– 0.16� =� 3.32元/股。

就本公告第二部分第（一）条第1、4项下（即激励对象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激励对象因退休与公司终止劳动

合同）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53元/股。

就本公告第二部分第（一）条第2、3项下（即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非个人原因）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激

励对象因死亡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根据公司与激励对象签订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拟回购的

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53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就本公告第二部分第（一）条第5项下（即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拟回购的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2.53

元/股。

就本公告第二部分第（一）条第5项下（即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未完成）拟回购的预留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3.32

元/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38,434,296.32元。

（五）其他说明

根据公司第四十一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和第四十二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按照相关规定具

体办理本激励计划中涉及的与回购注销相关的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股份公告手续、减

少公司注册资本变更手续、修订公司章程、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限制性股票注销相关手续等。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目前的4,909,428,286股减少至4,894,332,526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更前 增减变动 本次变更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4,490,000 0.91% -15,095,760 29,394,240 0.6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864,938,286 99.09% 4,864,938,286 99.40%

三、股份总数 4,909,428,286 100.00% -15,095,760 4,894,332,526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本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因本次回购注销而失效的权益数量将根据授予日确定的公允价值进行年度

费用摊销的调整；本次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

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在第四十一次（2020年度）、第四十二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28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5,095,760股限制性股

票，同时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回购注销本激励计划28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5,095,760股限制性股票

及其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审议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及调整回购价格的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回购注销。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符合本激励计划且不违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

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登记及减少注册资本等手续。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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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第四十一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和第

四十二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申能股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鉴于（1）3名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与公司协商一致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将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16,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2）4

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因职务变更 （非个人原因）、2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因死亡、1名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因退休时间早于限

制性股票授予时的预期而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公司根据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按上述7名激励对象的实际服务期折算

授予权益，对其持有的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合计302,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3）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因公司2022年净

资产收益率和归母净利润增长率未完成解除限售考核目标，公司将对286名激励对象（涉及首次授予激励对284人，预留授予激励

对象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477,760股（涉及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14,219,370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

票258,390股）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本次拟回购注销289名激励对象（涉及首次授予激励对287人，预留授予激励对象2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15,095,760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14,837,370股，预留授予部分258,390股。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15,095,760股，由4,909,428,286股减少至4,894,332,526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

15,095,760元，由4,909,428,286元减少至4,894,332,526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

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

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

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

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

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虹井路159号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申报时间：2023年8月30日起45天内（上午8:30-12:30；下午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以邮寄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3.联系人：证券部 曾理；财务部 薛文珺

4.联系电话：021-33570873；021-33570838

5.传真电话：021-33588616

6.邮政编码：201103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

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栖霞建设 60053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海刚 曹鑫

电话 025-85600533 025-85600533

办公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8

幢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99号星叶广场8

幢

电子信箱 invest@chixia.com invest@chixi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4,952,587,827.90 22,752,687,984.01 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58,598,114.09 4,475,727,270.30 -2.6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40,519,859.79 2,371,030,615.83 3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47,541.18 212,561,213.89 -8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1,970,325.81 188,372,587.59 -83.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1,895,753.84 -16,355,006.5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4.68 减少4.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1 0.2024 -87.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1 0.2024 -87.09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4,946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的股份

数量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34.37 360,850,600 0 无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2 124,093,040 0 无

曹慧利 境内自然人 2.18 22,938,356 0 无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产品

其他 1.01 10,633,400 0 无

邢建纯 境内自然人 0.55 5,758,722 0 无

大成国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大

成中国灵活配置基金

其他 0.50 5,200,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全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5,133,513 0 无

曹军宁 境内自然人 0.46 4,800,000 0 无

韩志国 境内自然人 0.44 4,601,600 0 无

王朝晖 境内自然人 0.41 4,295,209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0栖建01 175430 2020-12-04 2025-12-04 3.00 5.00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1栖建01 175681 2021-02-09 2026-02-09 10.40 5.48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2栖建01 185951 2022-07-06 2027-07-06 1.60 3.75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1栖霞建设

MTN001

102101667 2021-08-23 2024-08-25 8.90 4.90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

据

21栖霞建设

MTN002

102103005 2021-11-16 2024-11-18 4.20 4.60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度第三期中期票

据

21栖霞建设

MTN003

102103247 2021-12-10 2024-12-14 4.40 4.30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2栖霞建设

MTN001

102280455 2022-03-07 2025-03-09 4.40 3.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81.76 79.6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74 2.52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

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朗特智能 股票代码 3009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宝发 郑一丹

电话 0755-23501350-8301 0755-23501350-8301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寮社区黄

埔路52号G栋

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上寮社区黄

埔路52号G栋

电子信箱 zqb@longtech.cc zqb01@longtech.cc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94,329,009.32 517,476,624.16 -2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751,941.05 75,212,154.81 -5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1,801,746.37 70,891,790.58 -6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794,146.14 115,129,112.68 -16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53 -6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53 -6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 7.55% -4.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04,325,045.71 1,521,084,730.43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8,734,776.80 1,142,994,947.92 0.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12,5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欧 阳 正

良

境 内 自

然人

43.43% 62,414,348.00 62,414,348.00

深 圳 市

鹏 城 高

飞 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2.55% 18,030,802.00 18,030,802.00

深 圳 市

良 特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5.79% 8,321,940.00 8,321,940.00

苟兴荣

境 内 自

然人

5.06% 7,269,540.00 7,263,405.00

珠 海 鹏

城 展 翅

投 资 咨

询 合 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4.53% 6,513,750.00 6,513,750.00

闫小琴

境 内 自

然人

0.76% 1,094,685.00 0.00

邵琮元

境 内 自

然人

0.75% 1,072,615.00 0.00

中 信 建

投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0.68% 978,673.00 0.00

大 家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传

统产品

其他 0.57% 824,512.00 0.00

大 家 资

产 － 工

商 银

行 － 大

家 资

产 － 蓝

筹精选5

号 集 合

资 产 管

理产品

其他 0.34% 491,587.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欧阳正良为鹏城高飞与鹏城展翅唯一普通合伙人；欧阳正良持有良特投资85%股权，是其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邵琮元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72,615股，合计持有1,072,615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朗特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神剑股份 股票代码 00236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昌国 武振生

办公地址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顺路8号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顺路8号

电话 0553-5316331 0553-5316355

电子信箱 zq@shen-jian.com zq@shen-jia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86,219,983.46 1,202,994,493.87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372,827.72 38,802,215.02 -4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6,107,337.47 31,893,322.04 -80.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5,068,765.45 -210,981,795.97 35.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5 0.0408 -44.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5 0.0408 -44.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1.59% 下降0.6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582,492,512.91 4,538,276,206.28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83,227,319.63 2,361,854,491.91 0.9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9,2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志坚 境内自然人 16.87% 160,415,980 134,006,985 质押

78,680,

000

刘琪 境内自然人 3.36% 32,000,000 质押

24,850,

000

刘绍宏 境内自然人 3.03% 28,800,000 21,600,000

李保才 境内自然人 2.09% 19,841,205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68% 15,960,671

王学良 境内自然人 1.63% 15,468,000

上海国盛资

本管理有限

公司－上海

国盛海通民

企高质量发

展私募投资

基金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1.41% 13,400,000

王静波 境内自然人 0.89% 8,499,000

汪世祥 境内自然人 0.53% 5,025,700

贾鑫杰 境内自然人 0.51% 4,8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所知范围，上述股东刘志坚与刘琪为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股东李保才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501,205股，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340,000股；

股东谢仁国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50,00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710,671股；

股东王学良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361,800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106,200股；

股东王静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619,700�股， 通过东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879,300�股；

股东汪世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 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25,7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刘 志 坚

2023年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编号：2023-029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3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通知全体

董事，于2023年8月29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填写表决票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

决。 会议由董事长刘志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内容详见2023年8月3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内容详见2023年8月3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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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3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通知全体

监事，于2023年8月29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施旭先生主持，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会议在保证所有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现场填写表

决票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 29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信邦智能 股票代码 3011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雷 薛伟旭

电话 020-88581808 020-88581808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号耀中广

场B�座 1716�室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号耀中广

场B�座 1716�室

电子信箱 IR@uf.com.cn IR@uf.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64,318,495.12 292,960,042.96 -9.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429,109.13 34,880,077.95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6,964,599.08 32,868,250.64 -48.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66,582.62 -18,005,551.69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2 -23.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42 -23.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1% 6.81% 减少了3.9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51,244,059.56 1,642,696,248.10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17,742,080.60 1,205,927,310.86 0.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3,2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信邦自动化

设备集团有限公

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2.29% 35,604,430 35,604,430

共青城国邦投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20.66% 22,786,449 22,786,449 质押 5,832,400

珠海横琴信邦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9.66% 10,656,256 10,656,256

上海弘信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嘉兴弘邦

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5.94% 6,553,311 0

共青城信邦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4.50% 4,962,556 4,962,556

华泰证券资管－

招商银行－华泰

信邦智能家园1号

创业板员工持股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27% 2,503,632 0

诸暨弘信晨晟创

业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94% 2,136,948 0

沈希洪

境 内 自

然人

0.35% 389,500 0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0.34% 370,420 0

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0.33% 368,74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广东信邦自动化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共青城国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横琴信

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共青城信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上海弘信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嘉兴弘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诸暨

弘信晨晟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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